
� � � �

指引增列关联人和关联交易类型的范围， 填补了监管规则的盲区。 在关联交易类型层

面， 部分上市公司往往通过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

的财务资助或担保， 或者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增资时， 放弃同比例增资权或优先

认购权等交易来变相向关联人输送不当利益， 指引将其明确列举为关联交易事项。

时报会客室专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资本市场品种要进一步丰富壮大

证券时报记者 邵小萌

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总

会引投资者 “竞折腰”， 今年温家

宝总理在报告中用了

40

个字阐述

资本市场， 尽管说文字不是特别

多， 但内涵丰富， 昨日做客时报

会客室的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总

监、 宏观分析师张新法和渤海证

券宏观分析师杜征征认为， 新三

板、 国际板都在探讨并且在抓紧

落实中， 资本市场品种将进一步

丰富壮大。

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资本

市场的表述， 张新法有两点体会：

首先由于我国融资结构的不合理，

直接融资的比例空间还是非常大，

因而必须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 包括股票、 债券市场一定要

做有比较大的发展。 此外， 资本

市场品种要进一步丰富壮大， 包

括提到产业基金或其他工具， 这

几年品种不断丰富， 包括股指期

货、 创业板陆续推出， 下一步包

括新三板、 国际板都在探讨并且在

抓紧落实中。

以我国的经济体总量来说， 当

前

2000

多家上市公司数量依然偏

少， 杜征征认为， 未来将会有更多

优质企业获得上市的机会， 而居民

资产性收入占整个资产比重也会得

到提高。

房价、 收入和

CPI

（消费者物价

指数） 是今年两会的热词， 对于房

价， 张新法说， 现在房地产调控一是

抑制需求， 二是增加供给， 大方向是

对的， 但城市夹心层没有得到政策普

照。 杜征征提出， 要增加持有成本，

靠税收调节手段逼出房地产存量， 比

如说按面积征收物业税、 开征房地产

转让的资本利得税等。

今年

CPI

的调控目标是

4%

， 张

新法认为， 从国内情况看，

CPI

失控

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但风险也存

在， 输入型通胀压力会比较大。 而对

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 杜征征预测今

年还会有两到三次加息， 每次幅度在

25

个基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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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发指引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高溢价关联交易将从严监管

证券时报记者 黄婷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发布 《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为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提供了

最新注解。 指引立足于对现行规则

中涉及关联交易规定的汇总， 细化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和披露的流

程， 在局部放松管制的同时， 进一

步全面强化对关联交易的监管。

在证券市场中，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或上市公司的董事、 高管等关

联人利用不公允的关联交易向他们

输送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

关联交易历来为证券监管关注的重

点。 上交所今日发布的 《实施指

引》 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 汇总规则。 目前上市公

司临时公告披露关联交易依据的是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定期报告非财务部分披露

关联交易依据的是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的

规定， 定期报告财务部分披露关联

交易依据的是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的规定， 指

引将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规定进行

汇总， 为上市公司履行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和披露义务时提供 “一站式

服务” 的规则指导。

第二， 细化操作。 指引在汇总

规则的基础上， 对规则中涉及的相

关披露和决策流程进行细化。 比

如在关联交易定价的披露方面，

指引借鉴税务机关对关联交易定

价的有关规定， 为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披露提供了各种定价方法适

用的参考意见； 再如， 指引明确

了上市公司关联人信息的网上报

备制度， 并通过要求上市公司定

期更新， 在制度和技术上保证了关联

交易监管有据可查、 有踪可循， 从而

使得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关联人信息备

案制度得以落实。

第三， 放松管制。 指引顺应监管

规则趋同的形势， 借鉴香港联交所上

市规则中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对关

联交易的豁免情形作出了具体解释，

以期降低相应的管制成本。 具体表现

在具备四种情形的， 可向交易所申请

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

披露： 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为国家规

定价格的情形； 同一自然人同时担任

上市公司和其他法人、 组织的独立董

事的情形； 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的

财务资助不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贷款基准利率， 且上市公司对该

资助无抵押或担保的情形； 交易涉及

国家秘密或如披露将严重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且经交易所认可的商业秘密的

情形。

第四， 强化监管。 指引着眼于对

监管案例的经验总结， 将监管经验予

以规则化， 对现有的规则起到了拾遗

补缺的作用， 从而强化了监管效力。

其中， 针对上市公司向关联人高溢价

购买资产 （溢价

100%

以上） 的重大

关联交易， 指引参考有关资产重组的

相关规定， 强化了对该类交易披露和

决策程序的要求。

指引增列关联人和关联交易类型

的范围， 填补了监管规则的盲区。 在

关联人范围层面， 针对部分上市公司

控股公司化 （主业由控股子公司经营）

的现象， 借鉴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 将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

响的控股子公司中的

10%

以上股东列

举为关联人； 在关联交易类型层面，

部分上市公司往往通过向与关联人共

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

投资比例的财务资助或担保， 或者在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增资时， 放

弃同比例增资权或优先认购权等交易

来变相向关联人输送不当利益， 指引

将其明确列举为关联交易事项。

此外， 指引还明确由上市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承担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和日常

管理的职责， 主要体现在对关联人信

息的日常管理和在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时行使审核并发表意见的权力。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指引

的发布， 为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提

供了明确的披露和决策程序的规则指

向，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关联交易进

一步透明化， 从而遏制和防范不当关

联交易的发生， 有利于上市公司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和质量。

� � � �问： 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增

长是否需要发布业绩预报？

答： 本所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22

号———业绩预告、 业绩快

报及修正》 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

应当密切关注发生或可能发生对公

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 及时对公司的定期报告

（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

1

季度

报告、

3

季度报告） 经营业绩进行

预计。

如预计公司本报告期或未来报

告期 （预计时点距报告期末不应超

过

12

个月）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

（一） 净利润为负值；

（二） 实现扭亏为盈；

（三） 实现盈利， 但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

50％

以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交所 《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业绩

预告、 业绩快报及修正》 规定， 上

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密切关注发生或

可能发生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及时对公司

的定期报告经营业绩进行预计。 上

市公司预计全年度、 半年度、 前三

季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

（

1

） 净利润为负值；

（

2

）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升或者下降

50％

以上；

（

3

） 实现扭亏为盈。

问： 公司债和企业债的编码区

间是怎样规定的？

答

:

公司债券的编码区间为

112XXX

， 企业债券的编码区间为

111XXX

。

问：

B

股分红派息使用哪种货

币结算？

答： 深交所上市公司支付

B

股红利， 以人民币计价和公布， 以港

币折算后支付。

问： 账户被深交所限制股票交

易， 什么时候能解禁？

答：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限制

交易实施细则》 规定， 深交所对投资

者证券账户限制交易的时间不超过三

个月。 情节特别严重的， 深交所可以

决定延长限制交易的时间。

问： 在交易所上市的国债是怎样

支付利息的？

答： 分期付息的附息式国债一般

每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 贴现式国债

一般到期按面值还本付息。 当国债按

约定需支付利息时， 交易所会在付息

日期前几天在指定媒体发布支付利息

的公告， 确定 “债权登记日”， 投资

者要注意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期， 因

为这是决定投资者是否享有本次利息

的关键。

具体的付息方式为： 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将利息款划至投资者开

户的证券公司， 再由证券公司将利息

款派发至投资者资金账户。

问： 怎样才能参与新股网下询

价？

答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通

过向特定机构投资者 （以下称询价对

象） 询价的方式确定股票发行价格。

询价对象是指符合 《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 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

公司、 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及经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询

价对象应当符合的具体条件详见证

监会颁布的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

(103)

商务部公布外资并购

安全审查制度暂行规定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

７

日发布公告， 公布了 《商务部实

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

事项的暂行规定》。 规定称， 外国投资者并购

属于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 明确的并购安

全审查范围的境内企业， 应向商务部提出并购

安全审查申请。

根据规定， 在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

正式申请前， 外国投资者申请人可就其并购境

内企业的程序性问题向商务部提出商谈申请。

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并购安全审查申请文件完

备且符合法定要求的， 商务部应书面通知申请

人受理申请。 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 商务

部在

１５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并在其

后

５

个工作日内提请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审查。

规定指出， 自书面通知申请人受理申请之

日起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申请人不得实施并购

交易，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不得进行并购审查。

１５

个工作日后， 商务部未书面告知申请人的，

申请人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规定强调，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行为

对国家安全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

根据联席会议审查意见，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终止当事人的交易， 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 资

产或其他有效措施， 以消除该并购行为对国家

安全的影响。

规定还指出，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国务院有关部门、 全国性行业协会、 同业企业

及上下游企业认为需要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

可向商务部提出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建议， 并

提交有关情况的说明 （包括并购交易基本情况、

对国家安全的具体影响等）。 属于并购安全审查

范围的， 商务部应在

５

个工作日内将建议提交

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并购安

全审查的， 商务部根据联席会议决定， 要求外

国投资者按本规定提交并购安全审查申请。

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

掉期市场看好未来升势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海外美元连续疲弱， 引导人民币即期市场

果断冲高。 昨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询价收

盘双双刷新汇改以来高点。 同时， 境内

1

年期

人民币对美元掉期贴水值也连续升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昨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

1

美元对

6.5651

元人

民币， 较上一日小涨

20

个基点。 在三连升的

同时， 也连续

3

次创下

2005

年人民币汇改以

来新高。

中间价屡创新高的同时， 海外美元仍陷于

弱势整理之中。 此前三日， 隔夜美元皆以下挫

示人， 累计跌幅达

0.81%

， 昨日盘中延续跌

势， 也使得即期市场人民币最高冲至

6.5628

元， 最终收盘价报收

6.5634

元携手中间价刷

新汇改以来的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的境内掉期市场，

1

年期人民币对美元掉期贴水为

780

点， 表明市

场认为

1

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达

6.4854

元。 历史资料显示， 昨日这一贴水值为去年

11

月

23

日以来的近

4

个月新高。 今年春节

后， 该值多在

400~600

点之间摆动， 近期随着

人民币中间价的不断走高， 这一预期也在逐渐

增强。

银行外汇交易员表示， 如果美元维持偏弱

态势， 人民币可能还有适度升值的空间。 截至

记者昨日发稿， 美元指数盘中下跌约

0.30%

。

光大银行资金市场部盛宏清告诉记者， 近

期地缘政局动荡及石油、 大宗商品等价格大幅

上升， 都将加剧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这也

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之一。

从遮遮掩掩到大张旗鼓揽客———

限售股减持税收优惠“很猛很公开”

证券时报记者 胡南

从遮遮掩掩到公开示人， 限售

股减持税收优惠正成为各路资金

招揽生意 “公开的秘密”， 而交易

所大宗交易则成为了最好的 “宣传

平台”。

遮遮掩掩的优惠政策

限售股减持避税优惠政策正式

进入人们的视野， 始于去年的江西

“鹰潭模式” 遭遇曝光之后。

本报在去年底曾连续刊发 《限

售股减持避税利益链揭秘》、 《大

小非减持避税觅得新营地》 等多篇

稿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 所谓

限售股减持避税， 具体的做法为一

些大小非通过种种路径， 将股份托

管到一些有返还税收优惠的地区营

业部减持， 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资

料显示， 最大的税收优惠———

1

亿

元市值的限售股减持可避税高达

600

多万元。

由于获利不菲， 限售股减持避

税 “鹰潭模式” 出来之后迅速在江

西省内被效法， 进而被复制到其它

省区， 西藏等地方政府和营业部也

纷纷加入进来， 抢食这块蛋糕。

不过， 由于涉及到国税和地税

切割等敏感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对

限售股减持避税一事十分谨慎。 尤

其是经媒体曝光后， 还曾经引发一

定的争议。 在证券时报记者此前的

采访过程中， 也充分感受到相关方

面态度上的遮遮掩掩。 不过， 在巨

大的利益面前， 一些地区还是充分

利用政策进行着该项业务， 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 数据显示， 今年

以来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 江

西鹰潭证券营业部已经承接了超

过

40

宗的大宗交易， 涉及总金额超

过

7

亿元。

税收优惠成公开秘密

也许正是看到即便经过媒体曝光

依然没有受到限制， 限售股减持避税

大有从地下走向台前之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 在交易所

的大宗交易意向申报信息栏目中， 税

收优惠开始登场示人， 成为各路资金

公开招揽大小非生意的手段。 证券时

报记者发现，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

宗交易意向申报信息中， 一郭姓买家

频繁现身， 在备注一栏中， 该买家直

接表明有税收优惠。 证券时报记者随

后与郭先生取得电话联系， 据他介

绍， 目前给出的税收优惠为

20%

个

人所得税地方返还部分的

50%

。 另

外， 在具体的交易价格， 可以按照股

票当天收盘价格的

9

折成交。 “光税

收优惠一项算下来就很不错了。” 郭

先生表示， 交易不是在江西等地， 而

是在河南进行， 因为中原经济区也有

税收优惠政策。

对比发现， 各地的税收优惠其实

大同小异， 都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地方

返还部分做文章， 比例在

50%

到

80%

不等， 有些地方甚至

100%

返还。 显

然， 大小非减持避税已经成为行业内

“公开的秘密”。

除了大张旗鼓地打出税收优惠的

旗号外， 一些资金为了招揽大小非可

谓是出尽奇招。 这从大宗交易意向申

报中就可见一斑： 除了注明税收优惠

外， 还有填 “大宗交易最直接买家”

的， 意为没有中介环节， 可以节省中

介费用； 有填 “欢迎中介” 的， 意为

希望中介牵线搭桥的； 还有为了表达

足够的诚意和实力， 填 “先验资后交

易” 的等等。

银监会对

2010

年代表

建议办结率达

100%

中国银监会昨日表示， 银监会

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把建

议提案答复作为深化认识、 促进工

作、 不断提高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

一个重要抓手和契机。 截至

2010

年末， 银监会对去年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结率分别达

100%

和

98.4%

。

据介绍，

2010

年， 银监会共

办理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代表

建议

205

件， 参阅

11

件， 办结

205

件， 办结率

100%

； 办理全国

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提案

192

件 （其中

2

件为闭会后转来的提案

和转信）， 参阅

20

件， 办结

189

件， 办结率

98.4%

。

银监会称， 这些建议提案内容

主要涉及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银行

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和行业发展、

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进一步深

化农村金融改革和服务 “三农”、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低碳经

济、 修改完善金融法律法规等方

面。

(

周宇

)

关于支付

2002

年记账式（十三期）

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2

年记账式 （十三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债”） 将于

2011

年

3

月

20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

国债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 本 期 国 债 证 券 代 码 为

“

100213

”， 证券简称为 “国债

0213

”，

是

2002

年

9

月发行的

15

年期国债，

票面利率为

2.60％

， 每年支付

2

次利

息， 每百元面值国债本次可获利息

1.30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3

月

11

日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停办本期国债的转

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国债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3

月

18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

持有本期国债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

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1

年

3

月

21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

本期国债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

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

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

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3

月

7

日

关于支付

2008

年记账式（三期）

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8

年记账式 （三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债”） 将于

2011

年

3

月

20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国债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国债证券代码为 “

100803

”， 证券

简称为 “国债

0803

”， 是

2008

年

3

月发行的

10

年期国债， 票面利率为

4.07％

， 每年支付

2

次

利息， 每百元面值国债本次可获利息

2.035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3

月

11

日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停办本期国债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国债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3

月

18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国债的投资

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1

年

3

月

21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国债利息款项

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

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

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3

月

7

日

关于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六期）国债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六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债”） 已发行结

束， 根据财政部通知， 本期国债于

2011

年

3

月

9

日起在本所上市交易。

本期国债为

7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式

国债， 证券编码 “

101106

”， 证券简称

“国债

1106

”， 票面利率

3.75%

， 标准交

易单位 “

10

张”，

2018

年

3

月

3

日到期

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特此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3

月

7

日


